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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天业恒基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 2016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

情况及减值测试情况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作为山东天业恒基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业股份”）发行股份购买山东天业黄金矿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天业黄金”）9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

关规定，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方山东天业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天业集团”）做出的盈利预测承诺实现情况及减值测试情况进行了核查，

并发表意见如下：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2016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利润承诺情况 

根据交易双方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签订的《山东天业恒基股份有限公司与山

东天业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以下

简称“《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山东天业恒基股份有限公司与山东天业房地

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补充协议》（以下

简称“《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补充协议》”）之约定，交易双方一致确认将依据山

东新广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矿业权评估报告书》（鲁新广会矿评报

字[2013]第 060 号），对于明加尔金源公司采用未来收益法估值的矿业权（以下

简称“标的矿权 I”），按照天业集团持有 90%权益比例计算，天业集团所享有的

标的矿权 I 收益在 2014 年度的净利润预测数为 1,504.65 万澳元、2015 年度的净

利润预测数为 1,710.40 万澳元、2016 年度的净利润预测数为 2,676.60 万澳元、

2017年年度的净利润预测数为 2,094.44万澳元。根据本次交易的评估基准日 2013

年 4 月 30 日澳元对人民币汇率（1 澳元=6.4041 人民币）计算，本次交易所涉及

的标的矿权 I 在 2014 年度、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的净利润预测金额

分别为人民币 9,635.93 万元、人民币 10,953.57 万元、人民币 17,141.21 万元、人

民币 13,413.00 万元，天业集团保证标的矿权 I 在承诺期限内实现上述净利润预



2 

测金额。 

（二）利润承诺补偿约定 

天业股份应当在本次交易完成后四年内的各年年度报告中单独披露明加尔

公司标的矿权 I 的实际净利润数与山东新广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矿

业权评估报告书》（鲁新广会矿评报字[2013]第 060 号）中关于标的矿权 I 净利润

预测数之间的差异情况，并由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此差异出具专

项审核意见；若明加尔公司标的矿权 I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数不足净利润预测数的，

应由天业集团以本次交易中所认购的天业股份之股份进行全额补偿。 

股份补偿数计算公式为： 

补偿股份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

润）÷承诺年度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总和×交易对方认购股份总数－已补偿股份

数 

如果业绩补偿期内天业股份发生送股、配股、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行为，

则上述公式中的认购股份总数将依照送配转增股份比例作相应调整。调整方法具

体如下： 

假设调整前新增股份价格为P0，每股送股或转增股本数为N，每股增发新股

或配股数为K，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为A，每股派息为D，调整后新增股份价格为

P1（调整值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实行四舍五入），则： 

派息：  

送股或转增股本：  

增发新股或配股：  

三项同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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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6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山东天业恒基股份有限公

司专项审计报告》（瑞华专审字[2017] 37060002 号），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明加

尔金源公司采用未来收益法估值的矿业权对应 90%权益比例在 2016 年度实现净

利润 19,046.00 万元人民币，较承诺数 17,141.21 万元人民币，增加 1,904.79 万

元，2016 年业绩承诺实现率为 111.11%。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减值测试情况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减值测试承诺 

根据交易双方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签订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盈利预

测补偿协议的补充协议》之约定，对于采用收益法评估的 16 个矿段以外的矿业

权（以下简称“标的矿权 II”），由于未形成符合澳大利亚 JORC 标准的资源量，

故本次交易中主要采用地质要素评序法、勘察成本效用法和单位面积探矿权价值

评判法等成本法途径进行评估。针对这些矿业权，为了进一步保障上市公司及中

小股东的利益，天业集团承诺在本次重组完成的三年后对该部分资产进行减值测

试并相应以股份作补偿。减值测试的方法为在明加尔公司完成 2014 年—2016 年

的生产运营期后，统一以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前述标的矿业权所形成的资

源量进行收益法评估（即减值测试不再考虑成本法途径）。如果减值测试评估值

低于本次交易中成本法结果评估值，则差额部分由天业集团以股份支付。本次交

易中，采用成本法评估定价的矿权评估值为人民币 57,801.86 万元。 

（二）减值测试承诺补偿约定 

按照天业集团持有 90%权益比例计算，如果标的矿权 II 评估值低于人民币

57,801.86 万元，则天业集团应向天业股份进行股份补偿，计算方式为：天业集

团应补偿的股份=（人民币 57,801.86 万元—标的矿权 II 评估值）/ 每股发行价格 

（三）减值测试情况及股份补偿结果 

根据山东新广信矿产资源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山东天业恒基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之明加尔金源公司标的矿权Ⅱ价值评估报告书》（鲁新广信矿评报

字[2017]第 018 号），标的矿权 II 在评估基准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公允评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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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为 12,939.47 万澳元，按评估基准日澳元/人民币汇率：1：5.0157，折合人民币

64,900.51 万元。 

按天业股份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明加尔金源公司 90%股权计算，标的矿

II 减值测试评估值为人民币 58,410.46 万元，高于 57,801.86 万元。标的矿权 II

没有发生减值。 

三、中信证券对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情况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中信证券认为：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山东天业恒基股份有限公

司专项审计报告》（瑞华专审字[2017] 37060002 号），天业股份在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中，采用未来收益法估值的标的矿权 2016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达到利润承诺

数额，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补充协议》之约定，

天业集团无需向天业股份进行补偿。 

根据山东新广信矿产资源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山东天业恒基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之明加尔金源公司标的矿权Ⅱ价值评估报告书》（鲁新广信矿评报

字[2017]第 018 号），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标的矿权 II 未发生减值。根据《盈

利预测补偿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补充协议》之约定，天业集团无需向

天业股份进行补偿。 

 

（以下无正文）




